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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合同法到保险法：
合理期待原则的勃兴与超越

杨秋宇

（北京大学 法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）

　　摘　要：　合理期待原则是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思潮下新古典契约法理论的产物。该原则超越了传统的合同解释规则，也

扩张了传统保险法的规制手段。新古典契约主义思潮使该原则成为法院 衡 平 保 险 合 同 当 事 人 之 间 权 利 义 务 的 最 佳 利 器。由

于该原则过于抽象化，合理期待原则亦可能成为司法权扩张的帮凶。因而，在梳理合理期待原则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脉络的前

提下，在合同解释规则和保险法规则中正确置放该原则，并使其成为保险 合 同 解 释 规 则 的 最 后 防 线 是 我 国 未 来 保 险 法 司 法

实务正确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基本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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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问题的提出

合理期待原则是现今美国保险法中通行的一种

保险契约解释方法，其发轫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美

国司法功能主 义 思 潮，正 式 得 到 承 认 则 是 在２０世

纪的７０年代。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，是源于保险合

同的附合性特征，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保险合同中保

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议价能力不均衡难题。值得研究

的问题是，一方面，合理期待原则作为一种合同解

释理论，其与传统的合同解释理论有何关系；另一

方面，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险合同解释理论，其与保

险法理论中特有的疑义利益解释、保险合同内容控

制等规则之间有何关系，应当如何安排它们的适用

顺序。立足于此，本文拟从合理期待原则在合同理

论上的发展出发，详细分析合理期待原则在合同解

释中的功能 及 地 位 以 及 该 原 则 被 引 入 保 险 法 的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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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该原则在我国保险司法实践

中的适用方法。

２　作为合同解释理论的合理期待原则

　　合理期待原则并非是传统合同解释规范中的固

有规则，它是伴随着司法实务对合同解释规范的态

度的转变而产生的。尽管合理期待是合同双方当事

人订立合同时所具有的明确主观意志，且该意志存

在于合同之中。然而在传统合同法原理上，当事人

的合理期待仅能隐藏于合同内容之中并不能单独作

为对合同内容的解释规则。［１］将合理期待上升为一

种合同解释的规则是近代以来才有的。

２．１　合同解释规则的任务、范围及其价值基础

合同是当事人实现私法自治最为重要的一种工

具，其负载着当事人之间意思交往的实现以及市场

运作的功能。然而，合同往往不是完全的合同，即

大量的合同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。实际上，合同的

非完全性是来自于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有限和对缔约

成本的考虑。由此，合同的非完全性产生了解释合

同的需要。合同的非完全性会产生合同的语意不明

和内容不完全两大难题。合同的语意不明又可细分

为：合同语言不精确（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ｅ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）、合同整

体歧 义（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　ｏｆ　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）和 因 外 在 信 息

导致的歧义（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　ｃｒｅａｔｅｄ　ｂｙ　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　ｉｎｆｏｒ－
ｍａｔｉｏｎ）三种；合 同 语 言 不 精 确 可 分 为：语 意 含 混

（Ｖａｇｕｅｎｅｓｓ）、条 款 歧 义（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　ｏｆ　ｔｅｒｍ）、语

法歧义（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　ｏｆ　ｓｙｎｔａｘ）三 种。［２］法 官 的 合 同

解释任务就是对上述的合同漏洞进行填补。
从合同法发展的历史轨迹可知，合同的解释规

则历来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区分，传统的大陆

法系国家偏向于以“诚实信用”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立

场；英美法系国家则立基于“语境主义”而偏重于客

观主义的解 释。［３］近 代 以 来，合 同 解 释 方 法 的 价 值

选择逐渐步入了“以 表 示 主 义 为 原 则，以 意 思 主 义

为例外”的阶段。如果 以 客 观 的 表 示 主 义 作 为 合 同

解释的基础价值，需要回答的疑问是：为何需要以

合同受领人的意思为合同解释之根据而使之凌驾于

合同相对人的意思之上呢？合理的回答是，由于合

同的表意人在为合同意志时应当能遇见到合同受领

人是否对其表意产生了相当的信赖，由此其负有可

归责性———受领人对表意人内心意思的预见程度与

其对规范意思的信赖程度之间存在相反关系。［４］更

进一步的是，由于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致使受领人对

合同内容产生了信赖基础，表意人应当对此信赖承

担过 错 责 任。这 就 是 信 赖 保 护 的 真 谛。也 就 是 说，
信赖保护是合理期待的基本内涵。这就解释了为何

合理期待原则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范中有存在的空

间。

２．２　合理期待原则勃兴的契约法思想基础

合理期待原则在合同法的历史发展上也不是无

迹可寻的，合理期待在合同法的发展阶段中一直存

在。［５］只是在合 同 法 理 论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，合 理 期

待原则犹如风暴中的小船在其中起伏不定，隐约可

见。从历史上来看，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发展经

历了古典契约法时期、新古典契约法时期和现代契

约法理论时期。［６］合理期待原则的兴起与成型深受

前两个阶段合同法理论的影响。
合同法上的古典契约法时期肇始于１８世纪末

１９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。
在古典契约法阶段，英美法系国家开创出了契约法

的一般原则、规则和理论，进而形成了统一而稳定

的契约法秩序和理念。［７］古典契约法理论受到了来

自古典自然法学和分析实证法学思想的强大影响，
最终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形成了凝结在

《德国民法典》中的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的

古典契约理论。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影响之下，为追

求法律的确定性通常不允许法官用法律原则取代法

律规则，而作为合同基本原则的合理期待一般在司

法审判中就 难 以 出 场。［８］其 次，在 古 典 契 约 法 理 论

的影响之下，法院机械地通过对合同的文义解释来

解决合 同 纠 纷。例 如，在 普 通 法 系 的“四 角 规 则”
（Ｆｏｕｒ－ｃｏｒｎｅｒｓ）中，除 非 法 院 事 先 认 定 保 险 合 同 是

不清楚的，否则不允许在合同解释中采纳能体现当

事人意志 的 外 部 证 据。［９］１４９可 见，在 古 典 契 约 法 时

代，法院对包含有当事人意志的解释规则采取的是

禁止态度。
古典契约法理论虽然体现了确定性、公平性等

合同法的基本理念，但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

示出了不足之处。进入２０世纪以后，随着垄断的产

生，当事人之间的议价能力不平等事实上打破了古

典契约法理 论 中 的“平 等 理 性 人”的 假 设。［７］此 时，
以卢埃林、科宾、卡多佐等法学大家为代表的功能

主义法学和以《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》为代表的立

法实践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打开了大门。也正是在

新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滋养下，合理期待原则展现出

了蓬勃的生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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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典契约理论下的“四角规则”由于在证据上过

于严苛，受到了来自美国法学家科宾的挑战。他认

为，合同语言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，而是由使用

它的当事人所赋予的。因此当这些语言需要通过外

部证据以赋予其文本意义时，应当在合同解释中予

以考虑。以科宾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在合

同理论上正式挑战了传统的古典契约理论。其背后

的思想基础源于２０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兴起的现实

主义法学思潮。基于美国特殊的司法体制，法律的

不确定性和非公开因素是亚欧大陆国家所不曾体会

过的。现实主义法学学者认为，在美国的司法体制

下追求法律的确定性只是一个天真的笑话。现实主

义法学学者强调的不是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去定义法

律，他们认为法律需要在“事实中心主义”的指引下

进行研究，继而美国契 约 司 法 的 研 究 重 心 转 为“情

景主义”模式。［１０］１４６－１５２在保险法领域，新古典契约法

将合理期待原则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，认为仅通过

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就能实现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合理

期待的保护。以基顿法官为代表的学者和司法从业

者力挺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法中的适用，也表明他

们接受了 现 实 主 义 法 学 思 潮 的 影 响。［３］也 就 是 说，
合理期待原则不仅是合同法理论发展的产物，也是

整体法学思潮转型的受益者。

２．３　合理期待原则对传统合同解释规则的超越

从上述合理期待原则发展的思想脉络可以隐约

看出，合理期待原则呈现出对传统的合同解释规则

的背离。传统合同解释规则需要通过客观的表示主

义探求合同的确定性解释，而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

为合同的解释增添了更多的语境意义。此外，司法

裁判的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司法实践本身。例如：在

保险案件中，法官在适用合理期待原则之后，却往

往难以在判决理由中说明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“合

理期待”的来源或者超出承保范围的被保险人合理

期待应当受到法院的保护。［１１］然而，这种背离恰好

是英美法 系 衡 平 法 传 统 的 产 物。从 历 史 的 维 度 观

察，合理期待原则恰好符合了保险业变迁的历史图

景。“在保险业发展初期，保险人和被保险人／投保

人之间拥 有 平 等 的 谈 判 能 力 和 谈 判 地 位；及 至 今

日，以有限的保险契约类型承保日新月异的保险事

故，本来力有未逮，且在交易效率的理念之下要求

详细 厘 定 保 险 契 约 各 项 细 节，实 非 易 事。”［１２］４１因

此，被保险人不能也不愿意准确地对保险合同中的

每一条文做出专业的理解，为了实现保险合同订立

的实质正义，应当要求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合理期

待负责。正是因为以上原因，合理期待原则被英美

法官引入保险案例的裁判之中。

３　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兴起

保险合同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商

事合同，其在解释规范上也应当受到一般的合同解

释规则的规范。合理期待原则最早出现于保险法案

例中是１８９６年英国丹宁勋爵在“桑斯特受托人诉一

般事故保 险 公 司”（Ｓａｎｇｓｔｅｒ’ｓ　Ｔｒｕｓｔｅｅ　ｖ．Ｇｅｎｅｒａｌ
Ａｃｃｉｄｅｎｔ　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　Ｃｏｒｐ．Ｌｔｄ．）一案的判词。美国

法院直到１９４７年的“Ｇａｒｎｅｔ案”中才首次使用了合

理期待原则处理保险法案例。［１３］由于缺乏理论上的

支持，司法实践中对合理期待原则的使用呈现出一

片混乱的景 象。［９］１６２－１６３直 至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，美 国

基顿（Ｒｏｂｅｒｔ　Ｅ．Ｋｅｅｔｏｎ）法官才在《哈佛法律评论》
上正式撰文提出了保险法解释规则中存在着合理期

待原则。［１４］我国学者将合理期待原则定义为：“当保

险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解释发生争议时，应以

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

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解释。”［１５］

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法上的兴起，乃是出于对

保险合同制度漏洞的弥补。细言之，美国的保险司

法实践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的目的在于平衡保险人和

被保险人之间的议价能力，使得保险合同的订约双

方处于平等的立约地 位 上。基 于 审 计 学 上 的“深 口

袋理论”，学者认为保 险 人 通 过 适 用 合 理 期 待 原 则

能更好地实现保险分配风险的功能。也就是说，保

险合同固有的附合性特征会导致保险人在保险订立

过程中存在天然的优势地位，这体现为保险人相对

于被保险人具有极强的议价能力。这一不平等地位

的优势会进一步诱发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市场上占有

信息优势地位。因此，为弥补因信息不均衡而产生

的保险合同权利义务不平等，衡平法创造了合理期

待原则来作为节制保险人的手段。因此，合理期待

原则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实现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信息

均衡。
合理期待原则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弥补保险

法制度的不足。虽然在合理期待原则出现以前，保

险法上就发展出了弃权、禁反言等衡平法制度以及

保险人说明义务和保险条款内容控制规则等实体性

规则，但这些规则的效用在许多案件中的可适用性

并不强。这些规则虽然 是 为 了 解 决 保 险 合 同 的“不

公平”难题，但他们实 际 上 并 未 成 功 地 解 决 保 险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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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实质问题———被保险人一方不享有合同谈判的

自由。合理期待原则通过事后救济还原被保险人与

保险人议价地位的方式，扩充了传统保险法的救济

手段。

４　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定位

合理期待原则虽然背离了传统合同法上的合同

解释规则，但其 正 好 符 合 保 险 法 基 本 理 念 的 需 求，
也是弥补传统保险法规制手段不足的一剂良药。在

合理期待原则被正式提出以前，法院虽然可以通过

禁反言规则、弃权规则、不利解释规则等传统保险

法规则来矫正个案，但这些传统保险法规制手段处

理问题的场域与合理期待原则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
４．１　保险法上的禁止获得优势地位规则及其功能

定位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基顿法官在他的文章开篇就提

出，保险法上的规则有两大主线：一为禁止保险人

在保险交易中获得不合理的优势地位；另一个则是

合理期待原则。［１４］在禁止保险人获得不合理的优势

地位的规则之下，禁反言、弃权等规则都是其子规

则。基顿法官在文中指出，之所以会禁止保险人在

保险交易中获得不合理的优势地位，是由于保险人

和被保险人谈判地位的悬殊差异，其解决方案是产

生于曼斯 菲 尔 德 勋 爵 时 期 的 保 证 规 则。［１６］由 此 可

见，禁反言规则、弃权规则、保证规则等传统的保

险法手段的目标在于矫正保险人的优势地位。
实际上，除了上述的保证规则以外，保险法中

仍然有其他规则也指向禁止保险人获得不合理的优

势地位。由于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定型化契约，其应

当遵循一般的对定型化契约的控制规则。例如：保

险法上规定有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订入说明义务、
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规则以及格式条款的

疑 义 解 释 规 则，且 上 述 三 个 规 则 都 是 层 层 递 进

的。［１７］也就是说，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订入说明义

务和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规则分别是事先

和事后控制保险人利用保险合同获取优势地位的规

则。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制度设计在于通过保险

人的说明，使最终成立的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充分

理解合同条款含义的基础之上。［１８］４７说明义务的目

的在于通过事先向保险人施加说明义务而提升被保

险人的谈判能力，从而达到保险人和被保人处于同

一谈判地位的目的。保险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规则

恰好相反，其通过事后否定保险人提出的不公平条

款的方式，打压保险人的实际谈判能力，将保险人

限制在同被保险人相同的谈判地位上。
如此可知，上述保险法的禁止获得优势地位规

则与合理期待原则是不同的规则类型，它们所处理

的案件类型是不同的。因此，禁反言规则、弃权规

则、不利解释规则等传统保险法手段不能替代合理

期待原则的优势。

４．２　疑义不利解释规则与合理期待原则的并存

关于疑义不利解释规则与合理期待原则之间的

关系，有学者认为合理期待原则是来源于疑义利益

解释规则的。［１９］１１７亦有学者认 为，疑 义 不 利 解 释 规

则和合理期待原则是不同的，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

并不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为前提。［２０］１２３－１２８笔

者认为，疑义不利解释规则与合理期待原则并非存

在适用上的先后顺序。
首先，合理期待原则不仅是源自合同语词含混

的产物，而且也是法官造法的产物。在基顿法官看

来，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存在两种情形，一是保险

人及其代理人的误导，二是法官的授予。［２１］在很多

情况下，被保险人的期望源出于保险人及其代理人

行为的误导，即由于保险人的言辞、行为而导致被

保险人或者处于同一位置的理性人产生了对保险人

的期望。［１１］而在更多的情况之下，即使保险人的行

为并未直接 导 致 被 保 险 人 产 生 对 保 险 人 的 合 理 信

赖，法官基于衡平的考量也会直接适用合理期待原

则。［５］因此，如果 要 以 适 用 疑 义 不 利 解 释 规 则 为 适

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前提的话，势必会缩小合理期待

原则的适用范围。
其次，若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作为合理期待原

则的适用前提，则在逻辑上也是难以成立的。合理

期待原则自其产生时起就被宣布为一项新的规则。
如果将之作为疑义不利解释规则的后顺位规则，则

合理期待原则就成为了对疑义不利解释规则的一种

补充，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规则。此外，疑义

不利解释规则实际上已经可以终局性地解决保险合

同解释中存在的选择难题。疑义不利解释规则的最

终结果就是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中最终选择对保险

人不利的解释。所以，要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作为

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前提，实际上会直接挖空合理

期待原则的适用可能性。
最后，疑义不利解释规则在保险司法实践中也

存在诸多问题，是法院创造合理期待原则的直接动

力。由于疑义不 利 解 释 规 则 的 适 用 紧 贴 保 单 文 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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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，法院会竭尽全力地寻找疑义

甚至编造疑义，使得疑 义 不 利 解 释 规 则 的 适 用“无

原则性”［２２］３６０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第３０条规

定了疑义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条件，即只有当保险

人和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，争议

解决机构才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

释。我国法院在适用疑义不利解释规则时，却存在

将该规则扩大 化 使 用 的 倾 向。①这 表 明 疑 义 不 利 解

释规则为解决保险当事人之间的不公平问题，在司

法适用上已经脱离了法律的字面含义的要求。如果

把合理期待 原 则 适 用 的 前 提 定 为 疑 义 不 利 解 释 规

则，势必会 为 法 院 滥 用 疑 义 不 利 解 释 规 则 创 造 借

口。
笔者认为，作为文本主义的疑义不利解释规则

与作为语境主义（功能主义）的合理期待原则，二者

在适用上应当是并存的关系。基于二者所发生适用

的场域不同，二 者 之 间 所 解 决 的 问 题 也 不 尽 相 同。
这也正好印证了上文所提出的合理期待原则与禁止

获得优势地位规则属于不同类型规则的观点。

４．３　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规则

由于合理期待原则的功能主义背景和反文本主

义精神，其适用规则必定难以捉摸。合理期待原则

的首倡者基 顿 法 官 自 己 也 承 认：“这 一 原 则 过 于 笼

统，不能用作指导；范围太广，不够普 遍 准 确；普

通法程序可能需要花些时间制定出任何新原则的理

论维度，合理期待解释规则也不例外。”［１４］因此，法

院要直接给出合理期待原则的具体适用场景几无可

能。那么，最好的方法，应当是给出较为抽象的标

准以构建合理期待原则所能适用的场域，该原则的

最终适用方式则应该交给法官。
首先，合 理 期 待 原 则 所 适 用 的 对 象。通 说 认

为，合理期待原则的适 用 应 当 是 排 除 在“个 别 议 商

条款”上的 适 用。［２３］合 理 期 待 原 则 所 要 实 现 的 主 要

功能是，平衡保险当事人之间的缔约地位，通过事

后救济的方式赋予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相同的缔约地

位。因此，当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通过协商谈判

达成某些不属于格式条款的内容时，此时合理期待

原则当无适用之余地。
其次，合理期待原则在适用时不应当区分被保

险人的个人经验状况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，有少

数法院认为应当对那些实际上具有谈判经验、熟知

保险规则 的“老 练 的”被 保 险 人 不 适 用 合 理 期 待 原

则。［２０］１３１－１３２然而，正 如 以 上 所 说，合 理 期 待 原 则 所

欲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当事人之间的谈判能力多寡，

而在于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，平衡因格式条款而造

成的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实际不平等的状况。由于

保险合同具有强大的附合性，这意味着作为保险合

同接收方的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缔结过程中只能处

于“要么接受，要么离开”的窘境。此时，哪怕保险

人再熟知保险规则，再具有强大的谈判能力，由于

缺乏参与，他 不 可 能 在 保 险 合 同 中 施 加 自 己 的 意

志。因而，在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时，法院不应当区

分被保险人的“老练”程度。

再次，合理期待中的“期待”应当是指一种客观

的标准。之所以要求该合理期待应当是客观的，是

因为客观标准指的是大多数保险人所可能拥有的期

待。客观标准会大大减少合理期待原则被滥用的可

能性，并产生较高的可预测性。客观性标准也会使

得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、所有的被保险人之间更

加公平。如果是以客观标准判断期待范围的话，需

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是：如何定义“客观”？前已述

及，“客观”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期待，所以传统合同

解释上的“理性人”标准可以用以作为划定客观标准

的主体规则。所谓“理 性 人”是 一 个 人 格 化 的 标 准，

其核心要素是认知要素。［２４］因此在构建一个理性人

时，应当选择以贴近当事人的实际状况为原则。在

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时，应当以通常的被保险人作为

“理性人”的建构标准。

最后，合理期待中的“合理”实际上也要有诸多

因素的考量。首先，上述的理性人标准也可以适用

到对期待是否合理的考量中来。换言之，当法院做

出裁判时，应当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去考察该期待

是否合理。其次，在考量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否合理

时，法院还需要考察被保险人是否能够通过适当的

努力获知保单的实际情况。如果被保险人能够在充

足的时间条件下通过阅读保单并理解保单内容，但

疏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此时他基于保单而产生的

期待就并 不 是 合 理 的。［９］１７０除 此 之 外，在 考 量 被 保

险人的期待是否合理时，法院还应当综合考量被保

险人是否得到了保险人的充分告知，被保险人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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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技术、保费缴纳的数量等多方面的因素。

５　结　语

合 理 期 待 原 则 作 为 美 国 法 学 界 功 能 主 义 的 产

物，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保险法学界的争议不

断生长。合理期待原则因其太过抽象化而招致了诸

多的批评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该原则具有衡平保险

合同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强大功能。虽然合理期待原

则在我国的实证法上尚未形成正式的规则，但将其

作为裁判依据已是常事。因而，合理期待原则的具

体适用应当作为今后我国各级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

件时重点 关 注 的 话 题。人 民 法 院 在 解 决 保 险 纠 纷

时，一方面应当照顾到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期待

利益的保护，另一方面也应当准确使用合理期待原

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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